
内蒙古秦杨律师事务所接受乌兰察布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，

于2026年1月20日出具了《内蒙古秦杨律师事务所关于2026年内

蒙古自治区本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国道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

公路项目之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法律意见书》），该《法

律意见书》的出具依赖于发行人提供的项目《自求平衡方案》、

相关陈述与说明及内蒙古慧通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

内慧通咨字[2026]第001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本所对依赖于上

述材料的《法律意见书》承诺如下：

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意见具备真实性、合理性，无隐瞒、

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承诺人：内蒙古秦杨律师事务所

2026年1月20日


	承 诺 函

